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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项目
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展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是中央和省级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重要抓手。为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进度，按时完成年度绩效目标，确保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决定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项目的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进度进行周调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调度范围
（一）2017及2018年中央财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2018及2020年中央预算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二）2020年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
（三）2017、2018及2019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省级奖补资金、2018及2019年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切块用于整县推进资源化利用资金。
调度内容
中央整县推进项目：子项目开工、完工、验收以及资金拨付等情况（附表1）。
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项目开工、完工、验收、资金拨付等情况以及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扶持规模养殖场清单等材料（附表2、3）。
省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奖补资金及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资金：资金分配、使用以及实施进展等情况（附表4、5）。
相关工作要求
各地要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抓紧解决制约项目实施的问题，确保项目按方案有序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资金用途、项目计划和内容，因客观原因确需变更的，原则上由原审批（核）部门变更，涉及中央财政整县推进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复项目实施方案变更，并及时报送我厅备案。
（二）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日常调度机制，强化跟踪管理，督促指导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快项目实施，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除2020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外，其余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的项目开工率、完工率今年底均应达到100%。
（三）各设区市积极组织所辖县（市、区）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展调度，按时序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材料（附表1-5），由设区市统一汇总盖章后于每周三前报送我厅，同时发送电子版。
（四）相关设区市做好2020年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完工证明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于12月15日前报送我厅。
联系人：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李佩真，电话：025-86263914，传真：025-86263918，邮箱：jssxmc@163.com。
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施瑾，电话：025-86263713。
附表：1. 中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
        情况调度表
      2. 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实施情况
        调度表
      3. 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实施主体
        清单
      4. 省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奖补资金使用情
        况调度表
      5.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切块资金使用
        情况调度表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0年11月3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11月4日印发

附表1

	中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是否批复子项目方案
	中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进度
	完成率（%）
	是否通过整体验收
	存在问题

	
	
	
	预算    安排数 （万元）
	已报账

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财政资金支出率（%）
	计划支持项目

（个）
	正在实施

项目数（个）
	已完成

项目数（个）
	已验收

项目数（个）
	
	
	

	
	
	
	
	
	
	
	总数
	养殖场
	专业机构
	养殖场
	专业机构
	养殖场
	专业机构
	养殖场
	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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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调度范围包括2017-2020年中央财政、中央预算内支持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2、“已报账资金”指地方财政部门已给予报账数；3、“已形成实际支出”指已完成的实物工作量对应的资金额度；4、财政资金支出率（%）=已报账资金/预算安排数*100；5、完成率（%）=已形成实际支出/预算安排数*100；6、上表所填内容均为截至调度时间的情况。


附表2
	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实施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是否批复子项目方案
	中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进度
	已完工规模养殖场设计存栏
（猪当量）
	完成率（%）
	存在问题

	
	
	
	预算    安排数  （万元）
	已报账
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财政资金支出率（%）
	计划支持养殖场数
（个）
	正在实施
养殖场数（个）
	已完成
养殖场数（个）
	已验收
养殖场数（个）
	
	
	

	
	
	
	
	
	
	
	
	
	
	
	
	
	

	
	
	
	
	
	
	
	
	
	
	
	
	
	

	
	
	
	
	
	
	
	
	
	
	
	
	
	

	
	
	
	
	
	
	
	
	
	
	
	
	
	

	
	
	
	
	
	
	
	
	
	
	
	
	
	

	合计
	
	
	
	
	
	
	
	
	
	
	
	

	备注：1、“已报账资金”指地方财政部门已给予报账数；2、“已形成实际支出”指已完成的实物工作量对应的资金额度；3、财政资金支出率（%）=已报账资金/预算安排数*100；4、完成率（%）=已形成实际支出/预算安排数*100；5、猪当量折算方法：1头猪为一个猪当量，100头猪相当于15头奶牛、30头肉牛、250只羊、2500只家禽；6、上表所填内容均为截至调度时间的情况。


附表3
	  中央财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实施主体清单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项目实施主体名称
	设计存栏量
（折算猪当量）（头）
	资金补助额度
（万元）
	是否
已完工
	是否
已验收
	备注

	
	
	
	
	
	
	
	

	
	
	
	
	
	
	
	

	
	
	
	
	
	
	
	

	
	
	
	
	
	
	
	

	
	
	
	
	
	
	
	

	
	
	
	
	
	
	
	


附表4
	省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2019年奖补资金
	2017-2019年奖补资金
	存在问题

	
	
	是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省级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进度
	完成率（%）
	省级资金使用情况
	

	
	
	
	预算    安排数
（万元）
	已报账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财政资金支出率（%）
	计划支持项目总数
（个）
	正在实施项目数
（个）
	已完成
项目数
（个）
	已验收项目数（个）
	
	预算  安排数（万元）
	已报账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完成率
（%）
	财政资金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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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已报账资金”指地方财政部门已给予报账数；2、“已形成实际支出”指已完成的实物工作量对应的资金额度；3、财政资金支出率（%）=已报账资金/预算安排数*100；4、完成率（%）=已形成实际支出/预算安排数*100；5、上表所填内容均为截至调度时间的情况。


附表5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切块资金使用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2019年资金
	2018-2019年资金
	存在问题

	
	
	项目实施方案是否批复
	省级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进度
	完成率
（%）
	省级资金使用情况
	

	
	
	
	预算  安排数（万元）
	已报账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财政资金支出率（%）
	计划支持
项目总数
（个)
	正在实施项目数
（个）
	已完成
项目数
（个）
	已验收项目数（个）
	
	预算  安排数
（万元）
	已报账资金
（万元）
	已形成
实际支出
（万元）
	完成率
（%）
	财政资金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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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已报账资金”指地方财政部门已给予报账数；2、“已形成实际支出”指已完成的实物工作量对应的资金额度；3、财政资金支出率（%）=已报账资金/预算安排数*100；4、完成率（%）=已形成实际支出/预算安排数*100；5、上表所填内容均为截至调度时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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